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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维护施工秩序减少施工噪声扰民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首都城市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城市面貌明显改观，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市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但是必须看到，为了进一步增强首都功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不断改善市民居住条件，首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繁重。对此，市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单位、其他有关单位和广大市民，从大局出发，互谅互让，相互支持，妥善解决城市建设中施工扰民和妨碍正常施工秩序的问题，以保证首都城市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法规规定，现就维护施工正常秩序，减少施工噪声扰民，特作如下规定：     一、建设工程所在地区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公安交通、环保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等单位协助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做好工程周围居民的工作，共同维护正常的施工秩序，以保证城市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在各区、县政府的领导和有关街道办事处的组织下，由街道办事处、居民代表、派出所、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参加，共同开展创建文明工地活动。     二、建设单位要认真做好工程建设的有关工作；施工单位要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科学合理地组织施工，积极创建文明安全工地。     （一）建设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应当对施工方案进行审定，并经工程所在地区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施工方案中应当包括防止或者减轻噪声污染扰民的措施。     （二）施工单位要教育施工人员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维护群众利益，尽力减少工程施工给当地群众带来的不便；当地群众要积极支持城市建设，维护施工单位正常施工。施工单位和当地群众要自觉遵守《首都市民文明公约》，建立起相互理解信任，相互支持配合的良好关系。     施工单位违反规定；未在施工现场采取防范措施或者未经批准在夜间进行超噪声限值施工的，由负责批准开工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工，并按严重违章施工处理，暂扣或者吊销施工许可证。     三、国家和本市重点工程一般建设项目的土方工程以及按照设计要求必须连续施工的工程，需要在22时至次日6时进行施工的，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必须向工程所在地区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到工程所在地区的环保部门备案。未经批准，禁止施工单位在22时至次日6时进行超过国家标准噪声限值的作业。     （一）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应当公布连续施工的时间，向工程周围的居民做好解释工作。     （二）开挖土方量1O万立方以上或者需连续运输土方15日以上的深基础作业，由施工单位提出申请，经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指定行车路线的专用通行证。     四、工程开工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必须成立群众来访接待处。接待处要认真接待来访的居民，接受并处理关于施工噪声扰民的意见，并于3日之内给予答复。     （一）单位和个人受到施工干扰，可到施工现场的群众来访接待处投诉。投诉未得到处理的，可向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诉。对群众的申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公安、环保、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妥善处理，并于10日之内答复当事人。     （二）单位和个人对工程所在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多人申诉同一问题时，应推举5人以下代表提出申诉意见。     五、居民以施工干扰正常生活为由，对经批准的夜间施工提出投诉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向工程所在地的环保部门申请，由环保部门按国家规定的噪声值标准进行测定。施工噪声超过标准值时，环保部门应当确定噪声扰民的范围，并出具测定报告书。     （一）凡经环保部门测定，并确定补偿范围和签定补偿协议的，签约双方应当按照协议认真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违约。     （二）建设单位对确定为夜间施工噪声扰民范围内的居民，根据居民受噪声污染的程度，按批准的超噪声标准值夜间施工工期，以每户每月30元至6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     （三）因各类抢险施工造成噪声扰民的，对附近居民不予补偿。由抢险工程所在地的政府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抢险工程周围居民的工作，确保抢险工程顺利进行。     （四）建设单位应当在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的组织下与接受补偿的居民签定补偿协议，补偿费由工程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组织发放。     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施工正常进行，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进入施工现场或者在交通道路上设置障碍，阻止施工车辆正常进出；严禁向施工现场投掷各种物品或者殴打施工人员、破坏生产设备及其它公物。     七、依法严肃处理各种扰乱正常施工秩序的行为和责任人。以各种理由擅自进入施工现场或者在交通道路上设置障碍、阻止施工车辆正常进出的，由公安机关强行拆除障碍、将责任人带离现场，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理；对组织煽动居民扰乱正常施工秩序的主要责任人，要依法予以处罚；给施工造成经济损失的，要依法赔偿；扰乱正常施工秩序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八、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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